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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港貿單一窗口開放直接連線作業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署 14 樓會議室 

主持人：謝署長鈴媛  記錄：吳沛穎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附件 1)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關港貿單一窗口(下稱單一窗口)開放直接連線作業規劃

說明(簡報詳附件 2) 

三、 各公(協)會及通關網路公司發言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莊組長美忍： 
業界對於連線要求只有 2 點，第一是作業能順暢並

達到海關的要求，第二才是費用問題，目前通關網

路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及加值服務已經很好，但還是

沒辦法達到海關的要求，因此在這樣情況下推動直

接連線作業上線，對業者實際作業上是有壓力的。

而在費用上，最好是能免付費，或至少是目前業者

付費的 10%。 

(二) 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船

代全聯會) 
劉理事長佑民： 
海關將直接連線作業設限在費率無法溝通的前提，

則直接連線的討論將很難繼續。2 年前海運業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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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海關應開放直接連線作業的要求，其本意是希

望不需要付費，理由如下： 
1. 臺灣海關應參考周邊國家報關業務不收取費用

的慣例，與世界接軌。 
2. 政府基於體恤航運業經營艱困，近年來多提供

補助與獎勵，由於航運業每年所繳交的報關費

用亦是沉重的負擔，因此希望也能透過補貼或

獎勵的方式免費報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

發會)當時的決議(附件 3、會議結論一)應重新

再檢討。 
3. 請海關參考交通部航港局 Mtnet 系統或財政部

綜合所得稅報稅網路，均係由政府提供業者或

納稅義務人免費使用。 
此外，公會對於直接連線傳輸或透過第三方連線傳

輸無反對意見，重點是無論以何種管道傳輸，均應

免費，至於如須支付予第三方之傳輸費用，應由財

政部直接支付，而非由業者負擔。 

王秘書長國傑： 
1. 財政部關務署與交通部航港局同為部屬一級單

位，因此應有一樣的作法，建議海關代業者向

政府有關單位反映：通關傳輸應免費，比照航

港局 Mtnet 系統之作法。 
2. 業者與通關網路公司同屬民間企業，但業者申

報通關作業，必須透過通關網路公司，而不能

直接傳輸通關訊息予政府，這部分向來是業者

的疑問，希望海關能給予答覆。此外，在 105
年國發會所舉辦的業者座談會中，林桓主席當

時決議明示，政府部門不應從業者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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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間公司(通關網路公司)營利，不論該公司是

否為上市櫃公司或有政府公股的背景。 

(三) 基隆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鄭理事凱鴻： 
1. 目前海運業態樣與過去傳統運輸已相差甚遠，1

艘船可能有許多家不同航商，如果其中 1 家航

商以不同方式傳輸時，將導致資料整合不易，

同時對船務代理業而言，將需有不同的軟體、

路徑等處理，意即將花費設備、人力訓練等成

本。此外直接連線作業與通關網路所提供的服

務重疊，實不應要求人民雙重付費，本公會反

對直接連線作業推動，建議政府如在方便性、

經濟性及績效性沒有優於現行系統時，不應多

增加連線管道。 
2. 單一窗口如提供直接連線傳輸服務，應比照通

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符合前揭辦法所

規範之完整性、可靠性、使用性等相關規定。 
3. 政府不應為了改善通關便捷而向業者收費，其

次，在費用計算上，若未來使用者過少，直接

連線傳輸費率可能因此調整，亦將額外浪費國

家公帑。 

(四) 台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李協理素蕙： 
贊同船代全聯會劉理事長發言，政府應協助業者增

加國際競爭力，此外，按海關貨物通關手冊，部分

訊息應由海關傳送予業者，但目前卻是由通關網路

公司加值傳送，該手冊似未釐清應屬於海關傳送或

由通關網路加值處理之部分，致業者對使用直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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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作業產生疑慮，建議海關應推動開放直接連線作

業，但相關配套措施應完整，以讓業者能放心使用，

方能達到當初的政策目標。 

葉理事梅村： 
1. 尊重船代全聯會劉理事長所提出直接連線作業

應免費之建議。參考交通部航港局 Mtnet 系統營

運預算由商港服務費收入支應，建議海關以報

單之推廣貿易服務費收入支應開放直接連線作

業，讓業者免費使用直接連線作業；推廣貿易

服務費係按進出口貨物價格收費，亦符合使用

者付費之公平性原則，此項規費雖係代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下稱國貿局)徵收，但既同屬國家政

府部門，由該規費收入支應直接連線作業，提

供業者免費傳輸服務，應無不妥。 
2. 此外，海運快遞與空運快遞之訊息格式不同，

造成訊息傳輸量及金額不同，而使海空運快遞

之競爭立足點不同，如以免費傳輸時，此類情

事亦可避免。 

(五) 高雄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謝理事淑瑤： 
公會對於直接連線作業在處理聯營船公司及其他加

值服務之規劃仍有疑慮，海關在規劃上仍應通盤考

量，此外開放直接連線作業如比照通關網路公司收

取費用，在更改系統成本等考量因素下，將無使用

直接連線作業的誘因。 

(六)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鄭召集人春美(關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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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連線作業有關加值服務規劃不到位，倉儲業資

料接收將不完整，對實務作業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請慎重考量規劃。 

(七)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 
葉召集人建明(法規組)： 
按照海關說明，直接連線加值服務不到位，又在一

定要收費的前提下，除非船務代理等相關業者接受，

才有可能討論收費基準的問題，但如果業者們均無

法接受現行直接連線作業之規劃時，請考慮是否暫

緩實施或逕行廢止直接連線作業，因為現行規劃已

脫離業者期望。 

(八)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黃理事長啟明： 
現行業者已習慣通關網路公司所提供之加值服務，

海關如欲推動直接連線作業，應針對海空運關區通

關生態有別，確實調查業者需求，分別提供其必要

性之傳輸服務，以避免造成通關不順暢等問題，而

業者之所以反對推動直接連線作業，係因這項措施

推動已經晚了 30 年。 

(九) 台北市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會 
施經理錦和： 
所有通關訊息最大使用者為海關，但目前海關不須

支付予通關網路公司傳輸費用，而業者收送訊息卻

仍須付費予通關網路公司，在通關網路公司以營利

為目的的前提下，導致業者無降價折扣空間。以快

遞業而言，其報單量占臺北關或全國報單比例甚高，

在配合海關推動艙單預報政策後，成本更是節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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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業者原則上希望海關提供到位的直接連

線服務，但如果海關無法提供時，建議海關應編列

預算來支付通關網路公司傳輸費用，讓業者得有傳

輸費降價之空間。  

(十)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吳理事長哲榮： 
1. 海關從 105 年至今，均未將真正問題點─即直

接連線作業相關建置維運成本及應徵收之傳輸

費金額向業界說明，就如同本次座談會簡報所

列出之成本項目，仍無明確金額供業者參考，

且實際將收取的傳輸費用亦不說明，讓本次座

談會仍流於說明會形式，卻以此詢問業者是否

支持開放直接連線作業之意願，就如同 105 年

座談會，以模稜兩可方式詢問業者意見，讓業

者在多一種連線管道，可能降低傳輸費之期待

下，同意開放直接連線作業，但當時業者的同

意不代表業者對本項作業毫無疑慮，在本次座

談會中，除委外方式部分外，依舊未解除業者

疑慮。 
2. 當初建置維運的成本既已規劃，且係行政院、

國發會當時欲推動的政策，但在海關規劃不到

位，業者無法使用的情況下，建議將相關建置

維護預算作為業者支付予通關網路公司傳輸費

的補貼。 

鍾常務理事錚榮： 
1. 直接連線作業服務應讓業者作業順暢，以避免

影響貨物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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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費基準建議較現行市場費率低，同時在系統

設計上，應讓業者在轉換連線方式時，其變動

性不大，業者方有使用直接連線之誘因。 
3. 直接連線服務應朝永續經營方向規劃，不應有

試營運之想法，試營運作法將造成業者作業困

擾。 
4. 直接連線服務須完整考慮業者所需之通關加值

服務及客戶服務，讓相關業者通關作業順暢，

方可實施，否則不宜貿然上線。 
5. 貨櫃集散站業者須憑中華民國海關艙單作為進

倉棧或短溢卸的憑證，中華民國海關艙單係指

經過海關接收船公司訊息並核准後的艙單，目

前貨櫃集散站業者所接收之轉送艙單資料屬預

報艙單性質，其應不合法，過去由於部分原因

造成海關艙單資料未分送給貨櫃集散站業者，

導致目前通關網路公司提供所謂的預進倉加值

服務，但艙單資料分送貨櫃集散站業者是貨物

通關鏈必要的一環，且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

法有相關規範，不應僅視為屬船公司與貨櫃集

散站業者之關係，而逕將轉送艙單予貨櫃集散

站業者艙單資料歸類為客製化加值服務。 

(十一) 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商業同業公會 
金監事旭東： 

1. 直接連線作業對倉棧業者應提供免費傳輸服務。

倉棧業者和貨櫃集散站業者均係配合關稅法及

其他相關法規，協助海關進行貨物控管，因此

不應對是類業者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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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連線作業所收取的規費性質，目前係定義

於使用規費，使用規費較類似於使用硬體或已

有的資訊，但目前業者接收海關的訊息較類似

海關的審查許可，應屬行政規費，由於規費性

質不同，其費用計算方式亦不同，請海關研究

釐清。 
3. 直接連線服務(包含加值服務部分)均應到位才

能上線，以方便整體供應鏈運作。 
4. 本公會立場不反對海關推動單一窗口開放直接

連線作業，惟各家會員將視海關收取之費率標

準後再決定連線方式。 

(十二) 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 
劉理事長陽柳： 

1. 報關傳輸費應由市場機制決定，目前業界均有

轉嫁傳輸費部分，就目前海關直接連線規劃不

到位的情況下，免費也許比收費還昂貴，因此

建議維持現行機制，單一窗口不宜開放直接連

線。 
2. 單一窗口重大任務重點應放在與國際接軌，如

ECFA 作業模式，相關發票和產地證明等均可

於單一窗口查詢，換言之，無紙化作業才應是

單一窗口重要任務。 

(十三)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柯小姐均儀： 
本公會對於海關開放直接連線作業之便民措施，原

則上表示支持，但如果目前現行規劃欠缺加值服務，

造成業者作業困難部分，建議海關後續能有相關配

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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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報關

全聯會) 
蔡理事長銘峰： 
1. 報關業連線傳輸占所有傳輸量約 7 成左右，應

屬訊息傳輸之主要使用者，在直接連線須收費

之前提下，本公會絕對不支持推動單一窗口開

放直接連線作業，建議直接連線作業應撤案，

並將相關經費用於改善臺灣通關環境。 
2. 此外，海關替其他政府單位代徵收不少稅收或

規費，建議單一窗口之營運預算應向國貿局(推
廣貿易服務費)或航港局(商港服務費)溝通爭取。 

林執行長添財： 
本公會建議直接連線作業撤案，但如果預算編列上

來不及撤案時，則建議暫緩實施，理由如下： 
1. 報關業傳輸量占總傳輸量之比例最高，應支付

傳輸費之壓力相對大，雖然其他業者稱，若直

接連線免費，則會使用直接連線，但對報關業

者而言，仍會拒絕使用，因為目前報關業者雖

支付傳輸費用，但費用可轉嫁予進出口人，由

於費用高，進出口人亦能體諒負擔，但若將來

傳輸免費則無從轉嫁，且在現行競爭激烈之報

關環境下，報關業傳輸系統設備維護費用之成

本恐將自行吸收，因此希望直接連線作業不要

朝向免費或低於現行市場費率之方向規劃，以

避免造成報關業者傷害。 
2. 通關網路公司所提供予報關業之加值服務係涵

蓋所有貨主，但直接連線作業不提供是類加值

服務，將造成報關業者作業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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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秘書長谷榮(書面意見單)： 
1. 直接連線作業與通關網路公司服務無差異性，

且同樣需收費，無存在之必要，且建置及營運

維護成本不低，若使用量只有 1%，長期虧損，

非全國之福。 
2. 收費以規費法為依據，使用者付費長期為官方

語言，關稅法第 23 條之查驗使用者是海關，而

非進出口業者，請修法將相關費用由海關編列

預算支應，才合乎使用者付費原則。 

(十五) 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高關務主委振明： 
贊同業界先進免付費之提議，現行直接連線服務無

規劃代承攬業者傳送出口艙單予國外之加值服務，

如由航空公司代傳，將造成空運承攬業者成本高漲。

此外，關港貿單一窗口之資安防護、異地備援措施

是否完備，亦是業者疑慮之所在，如若駭客侵襲海

關系統，造成通關問題，海關又應如何賠償業者損

失。總結來說，業者所期待之直接連線服務是指比

通關網路公司更好之服務且通關作業順暢，但現行

之規劃顯然不符期待。 

(十六) 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簡常務理事奇良： 
贊同報關全聯會蔡理事長之意見，在直接連線作業

服務規劃未妥適之前，應維持現行作業，不建議貿

然實施直接連線，以避免造成業者作業困擾。 

(十七) 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許理事長榮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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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同意報關全聯會之建言，建議先行撤案。 

(十八) 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洪理事長明三： 
同意報關全聯會之意見，建議先行撤案。 

(十九)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 
張督導中閭： 
對航空公司來說，以何種方式連線並非重點，而是

更好的通關環境，更低的費用才是重點，但目前直

接連線的規劃方向雖為自由選擇，但部分業者使用

直接連線，部分業者使用通關網路，也許會造成資

訊紊亂，因此在價差不大、不確定風險高的情況下，

業者將不會使用直接連線作業。 

(二十) 汎宇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許總經理靜華： 

1. 傳輸費以使用者付費方式收取方屬公平，不應

比照全民性質之服務(如：報稅網路免付費)辦
理，更不能以他人繳付之稅收補貼特定使用者

之訊息或加值服務費用。 
2. 建議傳輸費率應依據財政部現行公告費率，該

費率由產官學者多次討論精算訂定，可支持業

者後續相關服務。 
3. 現行通關網路公司須集鉅資運營通關網路，因

為建立營運環境及人力組織所費不貲，關務署

如提供直接連線作業亦須集鉅資並編列預算，

請審慎評估是否確有其必要性。 
4. 通關網路公司受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

嚴格規範，每 5 年須重新審查核發經營許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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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每年亦須提供報告或問題處理回復，所以

直接連線作業之運營(含資安防護、異地備援、

問題處理及收支平衡等)應比照辦理。 

(二十一)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張總經理陸生： 

1. 國發會於 105 年所訂定之單一窗口開放直接連

線作業政策，但目前海關之規劃卻不到位，本

公司於 107 年 9 月 3 日赴國發會拜會正副主委

及林參事志憲討論，該會建議單一窗口之相關

政策應回歸到財政部與關務署。 
2. 單一窗口適用關港貿單一窗口運作實施辦法，

其規範對比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之規

定過於簡單，通關網路公司在資本面、管理面、

服務面、安全面均有一定要求，甚至包括經營

虧損、人力不到位等部分，通關網路公司每年

亦須提供報告予財政部與關務署，海關為通關

網路公司之管理機關，但單一窗口之管理機關

卻未見海關說明。 
3. 本公司除提供連線傳輸服務，亦提供海空運加

值服務約十幾項，當中之複雜性非海關簡報所

呈現之內容如此簡單。 
4. 綜上，如目前直接連線作業相關加值服務尚未

到位，業界仍有疑慮之情況下，建議直接連線

作業應撤案或暫緩。 

四、 針對公(協)會及其他相關業者意見，海關回應依序綜整

如下： 
(一) 針對船代全聯會希望政府提供免費通關傳輸服務，

事涉資金來源問題，須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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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單一窗口扮演政府機關與通關網路業者訊息收

送的角色，因此當初直接連線作業純粹僅就訊息收

送服務進行規劃，並就此項傳輸服務，按規費法精

神衡量相關成本之回收。 
(三) 本次座談會簡報資料所列計之成本項目皆為過去已

發生之成本，本署已就相關成本初步計算出收費基

準，按前揭成本計算之收費基準不高，惟依據規費

法第 10 條使用規費之規定，本署將考量對現行市

場衝擊調整收費基準，是以目前初步計算之收費基

準非最終收費基準，未便於本次座談會公布。 
(四) 有關業者建議以直接連線建置維運預算補貼業者傳

輸費乙節，由於前開建置預算為已發生之成本，又

目前亦未編列相關補貼預算，業者之建議於執行上

恐有實際之困難。 
(五) 本署將忠實呈現與會業者意見，作為單一窗口開放

直接連線作業政策檢討之參據。 

五、 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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